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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礼动辄二三十万元，还要“三

金”或“五金”；在一些地方，“天价彩

礼”改头换面、花样翻新……

“五一”前后是婚礼高峰，“彩礼”

也成为热议话题。“新华视点”记者调

查发现，彩礼过高导致部分农村男青

年被迫举债结婚。“天价彩礼”不仅背

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

家庭矛盾的导火索。

“天价彩礼”衍生出新变种
不久前，湖南小伙陈建雄到女友

内蒙古老家提亲。女友家长辈提出，

结婚前需要给 20 万元彩礼，并购买

“三金”（金戒指、金项链、金耳环），还

要求在长沙买 100 平方米以上的房

子，男方出首付。

“这对我来说压力太大了，这些钱

加起来得有近百万元，就算‘咬咬牙’也

拿不出这么多，只能想办法四处去借。

婚还没结，就得先欠一屁股债。”陈建雄

说，面对“天价彩礼”，他有些不知所措，

也不知道该怎么和家人沟通。

近年来，相关部门和一些地区加

大对高额彩礼综合治理，取得了一些

成效。但与此同时，“天价彩礼”也衍

生出各种新变种。

记者采访发现，相比于传统的给

大额现金、购买“三金”，如今有些地

方“天价彩礼”衍化成房子、车子、存

折等。

例如，在山东、河南、甘肃一些县

区，彩礼存在“万紫千红一片绿”“一

动不动”等说法，其中“万紫千红一片

绿”是根据人民币颜色而来的通俗说

法，包括一万张 5 元、一千张 100 元

和若干 50 元，算下来超过 15 万元；

“一动”则指小轿车一辆，“不动”指在

城区有一套房子。

在一些地方，索要彩礼方式也在

改头换面，男方要将一定数额的钱放

在存折或者银行卡里，婚前给到女方

手中。“有多少钱不公开，但是彼此心

知肚明，主要是看男方的诚意，也为

了避免结婚当天男方反悔不给。”一

位受访对象说。

为了让“天价彩礼”变得“名正言

顺”，一些农村地区将彩礼改称“恩养

钱”。受访对象表示，男女订婚时在明

面上不提“彩礼”二字，双方家庭也不

直接对外说要多少钱娶媳妇，改成报

答女方父母养育之恩的钱。在一些地

方，男方婚前要为女方或女方父母购

买大额保险。

不少乡镇干部说，这些变相彩礼

其实和原来的现金并无两样，这些所

谓的“习俗”也并非真正的民俗，但乡

镇政府、民政等部门一旦进行制止

或约束，往往会被村民指责“破坏习

俗”，因此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天价彩礼”之风因何难刹
基层干部和受访专家认为，“天

价彩礼”频繁出现，背后有多重原因。

首先是当前一些农村地区性别

比失衡，男多女少。武汉大学大数据

研究院副教授龚为纲的一项调查研

究显示，从全国总体水平来看，彩礼

多少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全国各

地出生性别比的一种折射。出生性别

比的失衡程度和女性流动情况的组

合，总体上决定了各地婚姻市场的失

衡程度和彩礼的高低。

在中部某地，23 岁的唐霄此前

通过相亲认识邻村一名女孩，双方约

定订婚，彩礼 30 万元。唐霄说，在当

地，如果是相亲认识的，彩礼会相对

更高些，因为双方还没有建立感情基

础，彩礼的多少就成了一种“筹码”。　

其次是攀比风盛行。记者采访发

现，“天价彩礼”频繁出现，与当前不

少地区滋生的“红事”攀比风气有关。

记者采访了解到，在部分农村地区，

除了动辄十几万元起步的彩礼，还不

乏“三金”不能比别人家差、在本地最

好的酒店办宴席、安排蜜月旅行等要

求。这种相互之间的攀比心理，也助

长了不良风气。

此外，一些女方家庭有“劫老济

小”“随行就市”的心理。“我们要彩

礼，也不是想自己用，是给孩子们要

的；彩礼给得多，小两口以后生活有

保障。”湖南某地一名女青年的父母

说。至于会不会给男方父母增加太大

负担，一些女方父母表示：“给儿子

娶媳妇就得花钱，天经地义。娶媳妇

借的钱与小夫妻不相干。”

还有一些女青年表示，周围其他

女孩都要彩礼，如果自己不要，显得

自己“身价低”“没面子”。

在部分婚介市场，媒人大都会按

照彩礼的一定比例抽取酬劳。为获取

更多收入，一些媒人在婚介行为中会

有意哄抬行情、推波助澜，也让彩礼

一路高涨。

一些村干部表示，当前，不少年

轻人到大中城市和县城工作，相互之

间存在比较心理。为了婚后生活有保

障，男方在县城有房已成为女方选择

婚配的“前提条件”，“三金”也变成了

“五金”乃至“七金”“九金”。

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记者调查发现，高价彩礼易引发

婚姻矛盾。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中检索

相关关键词，男方婚前支付高额彩

礼，婚后因种种问题导致离婚及引发

财产纠纷的案件不在少数。

在去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民政

部、全国妇联召开的“推进移风易俗 治

理高额彩礼”新闻发布会上，最高人民

法院民一庭庭长陈宜芳曾表示，从司

法实践反映的情况看，涉彩礼纠纷案

件数量近年呈上升趋势。从大量纠纷

处理中可以看到，高额彩礼并不是保

障家庭幸福的秘籍，反而可能成为矛

盾纠纷的导火索，不仅不利于婚姻关

系的建立和长期稳定，甚至容易引发

两个家庭之间的对立、矛盾和冲突。

2022 年 8 月，农业农村部、中央

文明办、民政部等八个部门联合发布

《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农村移

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工作方案》，提出治理目标是高价彩

礼等陈规陋习在部分地区持续蔓延

势头得到有效遏制。

今年 2 月 1 日起施行的《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指

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一方以彩

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物，另一方要求

返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近年来，一些地方纷纷出台政策，

整治“天价彩礼”问题。比如，河南省宁

陵县将婚丧礼俗规定普遍纳入村规民

约，倡导彩礼不高于3万元。宁夏回族

自治区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高额彩礼

专项治理的实施意见，制定了12条正

向引导措施和5条负面约束措施。

受访专家表示，“天价彩礼”现

象，仅靠一纸禁令很难从根本上改

变，更重要的是加强宣传，持续改善

社会风气。

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武认

为，要鼓励村级红白理事会发挥作

用，以村规民约的形式推进移风易

俗。同时，相关部门可通过组织集体

婚礼、完善婚姻服务、党员干部发挥

带头模范作用等，引领婚俗新风尚。

湘潭大学碧泉书院·哲学与历史

文化学院社会学系主任邬欣言说，治

理“天价彩礼”，要重视彩礼背后出现

的社会问题。在社会层面，要持续宣

传文明观念，让勤俭节约、健康向上、

反对奢侈浪费的良好风尚深入人心。

此外，还要加强社会福利保障制度，

注重保护女性权益等，使女性在婚姻

和生育过程中，有充足的安全感，扭

转社会风气。         （据新华社）

看点一
将养老服务费、押金和会员费全

口径纳入监管

养老机构预收费主要包括养老

服务费、押金和会员费三类。养老服

务费是指床位费、照料护理费、餐费

等费用；押金是指为老年人就医等

应急需要、偿还拖欠费用等作担保的

费用 ；会员费是指养老机构以“会员

卡”“贵宾卡”等形式收取的，用于老

年人获得服务资格、使用设施设备、

享受服务优惠等的费用。

此次意见将养老服务费、押金和

会员费全口径纳入监管，并根据实际

情况实施差异化管理。

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李邦

华介绍，养老服务费和会员费收取

后，养老机构可以按照规定的用途自

主使用；而押金除特定情形发生外，

养老机构原则上不能使用。养老机构

一次性收取养老服务费和押金的额

度一般不会太高，不同地区间差异也

不大；而会员费则由于地区经济发

展水平、机构规模和类型不同，额度

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风险隐患相对

较高。

基于此，意见对养老服务费采取

专项检查、抽查审计、风险监测等日

常监管方式；对押金、会员费额外提

出实行银行存管和风险保证金方式

管理。意见同时明确，风险保证金留

存比例不得低于该账户近三年会员

费总额 10%，且不得低于该账户当前

余额 20%。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社

区居家养老分会副会长郑志刚表示，

意见采取包容审慎的态度对待预收

费这一运营模式，统筹考虑养老机构

发展实际情况和老人资金安全，针对

风险隐患较大的押金、会员费，在日

常监管的基础上，采取银行存管和风

险保证金方式管理，充分发挥金融机

构前哨作用，进一步守好老百姓的养

老钱。

看点二
对“一床多卖”、超长期限预收

费、“退费难”等现象精准出招

意见聚焦预收费收取、使用、退

费等关键环节进行规范。针对一些养

老机构“一床多卖”，意见要求，养老

机构不得超过床位供给能力承诺服

务，确保交费的老年人总数不得超出

其备案床位总数，预收费用总额不得

超出其固定资产净额。

在预收费期限方面，意见提出，

养老服务费预收的周期最长不得超

过 12 个月，对单个老年人收取的押

金最多不得超过该老年人月床位费

的 12 倍。

在预收费使用用途方面，意见明

确，会员费不得用于非自用不动产、

有价证券、金融衍生品等高风险投

资，不得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以买卖有

价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司，以及用于

其他借贷用途；不得投资、捐赠给其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实际

控制人名下的其他企业；实行连锁

化、集团化运营的养老机构，不得投

资、捐赠给关联企业。

破解“退费难”，意见提出，对符

合服务协议约定退费条件的预收费

用，养老机构应当按照约定及时退

费，不得拒绝、拖延。养老机构因停

业、歇业等原因暂停、终止服务的，应

当提前 30 日在其服务场所、门户网

站等醒目位置发布经营状况变化提

醒，及时退还剩余费用，妥善解决后

续服务问题。

“在此次意见出台之前，江西、山

东等多个省份都出台了省级文件，对

养老机构预收费管理等方面作出明

确规定。”郑志刚表示，意见吸收了此

前地方实践经验，对养老服务领域中

容易引发纠纷的问题进行细致规定，

具有较强可操作性。

看点三
严防养老机构商事行为异化为

非法集资活动

近年来，一些非法分子打着提

供养老服务的幌子，以办理贵宾卡、

会员卡、预付卡等方式，承诺还本付

息或给予高额回报变相非法吸收资

金。一些养老机构“爆雷”“跑路”等

问题时有发生，严重损害老年人合

法权益。

意见专门提出，不得以承诺还本

付息、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诱

导老年人或者其代理人交纳预收费。

此外，意见还要求强化多元监

督管理。意见明确，押金、会员费应

当全部及时存入存管的专用存款账

户。专用存款账户出现资金异常流

动、账户余额达到风险保证金最低

比例时，除办理退费外，存管银行不

得为养老机构办理支出，同时应当

向负责监管的民政部门作出风险提

示，并将有关情况及时报告所在地

金融监管部门、处置非法集资牵头

部门。意见要求民政部门加强对养

老机构预收费的事中事后监管，发

现养老机构涉嫌非法集资行为的，

要将有关情况通报存管银行。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打非局

一级巡视员付占胜认为，意见的出台

对防范养老机构商事行为异化为非

法集资活动将起到积极作用。

李邦华提示老年人及家属，在面

对低价、打折、优惠时，要保持谨慎，

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交费方式。“要提

高风险防范意识，清楚养老机构的本

质是提供养老服务，不要相信那些投

资返利、高额回报的承诺，谨记高额

利诱背后往往都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远离非法集资。”李邦华说。

（据新华社）

为老人养老“钱袋子”
再扎“安全绳”

——解读民政部等七部门出台的《关于加强养老机构预收费监管的指导意见》

近年来，一些养老机构出于迅速回笼资金、增加客户黏性等原因，采取

预收费模式运营。但有的养老机构预收大额费用后，出现了不按合同履行义

务、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资金链断裂破产倒闭等情况。还有一些不法分子

通过预收费等形式实施非法集资。民政部等七部门近日出台《关于加强养老

机构预收费监管的指导意见》，为老人养老“钱袋子”再扎“安全绳”。

新变种不断出现
“天价彩礼”何时休?

新华社发  记者 王鹏作

新华社发  记者 王鹏作


